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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积极赔偿”从轻判决引热议

如果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赔偿积极”，就有可能获得“宽大处理”。近日，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
调解模式，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热议。支持者认为，兰考模式有助于破解长期被诟病的“法律白条”，解开执行难的
难题。反对者则认为，此模式可能引发“花钱买刑”，滋生新的腐败。其实这种方式更为普遍的称呼为“刑事和解”，并
非兰考法院首创。之前，北京朝阳区法院就将适用于民事案件的庭外和解制度引进刑事案件，此后全国各地类似做法
风起云涌。专家称，兰考法院的这一次制度尝试，或许可以看做在适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刑事和解制度逐步走
向成熟。 晚报记者 王战龙/文 兰考法院供图

肇事后赔偿23万元有
望从轻判决

2008 年 10 月 10 日，兰考县城关乡王庄村
一座大院内，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现场庭审
开始。

事情追溯到 2008年 3月，兰考农民皮振中
和妻子驾驶三轮车被逆向行驶的孙付良驾驶
的一辆大货车撞翻，妻子丧生，皮振中七级伤
残。交警认定，肇事司机孙付良负主要责任，
前期已赔偿受害人10万余元。

法庭上，皮振中的父亲代儿子索赔其他款
项共 17 万元。双方同意调解，但期望相距甚
远：被告同意承担 60％的赔偿费用，而原告则
要求被告至少承担90％。

休庭中，法官进行赔偿调解，双方迅速握
手言和，以被告承担77％的赔偿比例而宣告调
解成功。孙付良承诺一个月内支付赔偿金 13
万余元。

其实这并非双方接受的第一次调解。早
在几星期前，双方就赔偿标准展开拉锯，调解
曾一度陷入僵局。

兰考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徐松岭回忆：“接
到诉讼之初，法院就介入调解，找中间人及双方
所在村的村支书反复做工作，跑了不下30趟。”

案件并未当庭宣判，徐松岭表态，被告方
认错态度好，赔偿积极，可以考虑适当从轻
判决。

案件并不具备典型意义，但从侧面足以折
射出兰考法院“调解优先”的原则。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立文将此称
为“兰考模式”，认为其弘扬了我国司法制度的
精华——调解，代表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
的发展方向，应该大力弘扬和推广。

“法律白条”促生的调
解优先

兰考，国家级贫困县，曾因县委书记的好
榜样焦裕禄而闻名全国。全县以农业为主，经
济欠发达，群众法制观念薄弱，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逐年增多。每年刑事案件 240件左右，附
带民事诉讼案件约占1/4。

徐松岭，在法院系统工作15年的老兵。他
认为，兰考做法是在现实的摸爬滚打中逼出来
的，是实际工作的积累总结。

“以前就是县官办案，重判决，轻调解，曾
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一步到庭，当庭宣判’。做
法官很轻松，只要根据法律事实，依法作出判
决，一纸判决书，送达原被告双方就完事了，根
本不考虑判决后的执行问题。”徐松岭坦言。

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判了之”的
判案模式造就了大批“法律白条”，胜诉后，一
年半载，甚至十年八年拿不到赔偿费用的案件
屡见不鲜。

徐松岭说，“法律白条”现象的存在，不但
损害了司法判决的权威，而且带来了严重后
患，一些社会不满情绪很可能会流向制度之
外，冲击社会秩序。

基于上述原因，兰考法院逐步完善确定了
一个原则：“调解优先，能调则调，尽量不判，调
判结合，案结事了”，并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
调解率作为司法能力考评的一个方面，与法官
的奖惩挂钩。

来自兰考县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6 年至今，该院共审结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143 起，调解成功率 99.3% ，自动履行率达
100%。为被害人挽回损失534万余元，几乎所
有的受害人都得到了足额赔偿。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积极作出赔偿的被
告人，几乎全部得到了从宽处罚。徐松岭说，
取得受害人谅解，积极赔偿，是法院判决参考
的一个重要情节。

这种当事人通过积极赔偿、达成和解协
议进而获得法院轻判的制度，更为普遍的称
呼是“刑事和解”，它并非始于兰考法院。

2005年 10月 1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就将民事案件中适用效果良好的庭外
和解制度，首次应用于刑事案件领域，对已
经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被告人，在量刑
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而在更早的 2004 年，南京市雨花台区
检察院就领全国之先，组织公安、司法、街道
等进行座谈，探索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罚办
法。在此后的两年内，北京、上海、广东等检
察院、法院纷纷向雨花台看齐，刑事和解制
度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落地开花。

兰考法院此次制度尝试，或许可以看做
在适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刑事和解制
度逐步走向成熟。

但从刑事和解产生的第一天起，各种争
议和批评就纷至沓来。一个颇有代表性的
质疑是“花钱买刑”。

郑州市民邢女士认为，所谓的对“积极
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可能成为被

告人以钱买刑，违反被害人意愿，损害被害
人利益，损害司法公正的工具。

河南工业大学老师王继发则担忧：“刑
事和解很难保证犯罪人与受害人的和解是
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道歉和认罪行为
是无法辨别真伪的。”

兰考法院院长孔令营回应，悔罪应该有
外部表现，他们将被告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行
为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同时，他们会对当
事人的和解过程与和解协议进行监督、审
核，避免出现被害人漫天要价和被告人高价
收买受害人的情况出现。

同时，孔令营表示，并不是每一起刑事
案件的被告人都能获得减轻判刑或免刑，法
院在具体操作上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对可能
判处缓刑、管制、减轻处罚或免除刑事处罚
的，必须由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不是
主审法官一个人说了算。

一个清晰的范围是“只有犯罪较轻的被告
人，并已经对被害人做出合理赔偿的，可以考
虑酌情从轻。而对于犯罪情节严重或非真诚
悔罪的，即使做出赔偿，也不予以从轻处罚”。

刑事和解制度的
争议依旧持续

争议除了制度本身，另一个焦点是
刑事和解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明确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
调解。调解应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
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
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
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
以考虑”。

作为一审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
官，徐松岭坦言，兰考酌定从轻的判决
主要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
行，并没有关于刑事和解的专门法律
可供参考。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洪魁
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是大势所趋，但目
前法律依据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法律
制度，适用的说服力不够充分。

2007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孙桂华曾递交议案，建议在刑事诉讼
法修改时增加刑事和解制度，增加对
未成年人犯罪、轻微刑事犯罪、过失犯
罪的和解结案程序。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孙
振雷认为，兰考模式的确为基层法院
刑事和解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有效
解决了群众所诟病的“法律白条”问
题，改变了目前执行的低位徘徊状
态。推广之初应根据各地地域特点进
行完善变通，而现在立法有点操之过
急，立法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

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争议依旧持
续，作为新制度，它显然需要一个更长
的考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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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是，如果被告
人虽真心忏悔，却真的没有偿还能力，那么
这样的原则是否适用？

孔令营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劳务折
抵赔偿”、“换位思考”两个不同调解方法的
案例，对此进行解释。2003年，兰考发生一
起交通肇事，造成3人死亡。法院向被告送
达起诉书时，被告失声痛哭：“我开车冒失，
害死了两个堂兄弟和侄子，枪毙我都不亏。”

承办法官了解得知，被告刚盖过新房，已
无力赔偿3名受害者家属的经济损失。在进
行了谈心式调解后，法官了解到，3名受害者
的家中均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地里农活无人
打理，创造性地提出变卖被告新房抵偿部分
赔偿款，不足部分让被告将来以劳务方式抵

偿的调解方案，双方达成一致，被告也获得了
从轻判决。

另一个案例也是一起交通肇事案，原告
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支付各种赔偿费用2.3万
元。虽然请求数额并不高，但被告家徒四
壁，家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 17 英寸黑
白电视机，即使变卖口粮也无法支付。

承办法官决定，邀请原告到被告家中现
场办案。贫困家境震撼了原告，原告主动将请
求降至5000元。而被告的父母也表示砸锅卖
铁也会筹齐，法院最终裁定对被告从轻判决。

孔令营告诉记者，法律面前没有穷富区
分，只是根据案件的特性，变通调解的方式，
最终达到“一方面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方面给被害人实质的精神抚慰”的目的。

穷人犯罪能否获得宽免？

【争议】

今年10月10日，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现场庭审，在兰考县城关乡王庄村一座大院内举行。


